
《大宪章 》 与英国专利制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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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１ ２ １５ 年 《 大 宪 章》 （

Ｍａ
ｇ
ｎａＣａｒｔ ａ ） 认 同 了 当 时 英 国 商业社会 的现 实

，
并对

商 业社会 的各 个方 面 予 以 法律的框 定 ， 明确城 市居 民
，
尤其是商人 的 财产权 不得任意被

剥 夺 ，
促进 了 资产 阶级 的发展 。 《 大 宪章 》 对以 往 习 惯法进行 归 纳 和 延伸

，
弘扬普 通法

传 统
，
遏制 了 以 专 制 主义为核心 的 罗 马 法文化在 英 国 的 滋 生发展 ，

又借用 成 文制 定法 的

程序和形 式 ，
强化 契 约性特征

，

确立 了
“

王在法 下
”

的 宪政精神
，
为 专利 制度的 产 生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经济和政 治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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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宪章 》 与 英 国 专利 制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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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 是科技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 的产物 ， 它起源于封建社会 的
“

特权
”

。 这种特权 ， 或 由君 主个人授予 ， 或 由 封建国 家授予 ， 或 由代表君

主的地方官授予 。 这一起源 ， 不仅决定 了知识产权 （ 指传统范围 的专利权 、

商标权 、 版权 ） 的地域性特点 ， 而且决定了
“

君主对思想的控制
”

、 对经济

利益的控制或国家以某种形式从事 的垄断经营 ， 等等 。
？

《大宪章 》 （
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
） 颁布之后 ， 法律能够限制国家最高权力 的 自 由思想不断地深人人心 ，

不管后来英 国的政局如何动荡 ， 《 大宪章》 的精神多次被援引 ，
以保障资产

阶级的壮大和英 国经济的发展 ，

“

王在法下
”

的法治信仰始终屹立不倒 。 因

此 ， 民众的技术发明在申请保护的时候不再受制于国王授予 的特权 ，
而是依

赖专利制度来确立 ，

“

专利权
”

则逐步由
“

特权
”

演变为
“

法定权
”

， 在某

种程度上被认为是
一

种普遍的
“

私权
”

、

一种民事权利 。
？

一

、 《大宪章》 与专利制度起源的经济动 因

专利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
一

定阶段的 必然结果 ， 更是市场经济的 产

物 。 专利制度的基本内容就是发明人将其完成 的发明依法向社会公开 ， 社会

给予发 明人对该项发明一定时期的独 占权 。 专利法规则就是
一

种指导人们在

进行专利的产权交易时进行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原则 ， 所以 ， 专利制

度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必须是产权 明晰 ， 能够进行 自 由 、 平等贸易 ， 能将

市场交换规则普遍化的经济形态 。 市场经济是
“

以维护产权 ，
促进平等和

保护 自 由的市场制度为基础 ，
以 自 由选择 、 自 愿交换 、 自愿合作为前提 ， 以

分散决策 、 自 发形成 、 自 由竞争为特点 ，
以市场机制导向社会资源配置的经

济形态＇③ 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不在于
“

市场
”

和它的
“

机制
”

与
“

功能
”

，

① 郑 成 思认 为
，
知 识 产 权并 非 起源于任何 一 种 民 事权利 ， 也并 非 起源 于 任 何

一

种

财产 权 。 参 见 郑 成 思 ： 《 知 识 产权论 （ 第 ３ 版 ）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２
－

８ 页 。

② 关 于宪法体制 对专 利 制 度构建 的促进 作 用 之 论述 ， 参 见唐 昭 红
： 《 宪政 国 家 与

专利 制度
——解读 美 国 》

，
载 《 中 国 知 识 产 权发 展 战略论坛 论 文 集》 ，

中 南 财经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 年 版
， 第 ２２０ 

－

２２２ 页 。

③ 熊德 平 ： 《 社会主 义 市场经 济 与 所有 制 关 系探 索 》 ， 载 《 扬 州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科

学版 ） 》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 第 ８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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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这 付诗 於

而是与
“

私有
” “

契约
” “

独立
”

相对应的
“

产权
” “

平等
”“

自 由
”

等具

有鲜明价值判断特性的行为规范性质的制度 ， 是建立一种通向文 明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的主张和追求 。
① 只有在保障私人财产权不受非法侵害的市场经

济的前提下 ， 自 由 、 公平竞争在社会 中获得普遍认可的经济环境中 ， 垄断贸

易才能获得更多的 、
可靠的利润 。 由 于 自 由资本主义时期 ， 任何垄断形式都

被认为是
“

不合法
”

的 ，
只有用来激励先进技术的专利制度才能为合法垄

断找到
一

个积极的借 口
， 所以 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专利制度才能被孕育

出来 。

专利制度构建的优势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专利能够带来垄断的经济利

益
，
因此

， 专利制度建立的前提 ，
即私有财产权的确立和 自 由 、 平等的市场

竞争 。 《大宪章 》 认同商业社会？ ，
极大地促进 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 孕育了

英 国独有的专利制度 ， 其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

第
一

， 维护私有财产权 。 《大宪章》 第 ３９ 条规定 ：

“

任何 自 由人 ， 如未

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 ， 或经 国法判 ， 皆不得被逮捕 ，
监禁 ，

没收财产 ，

剥夺法律保护权 ， 流放 ， 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

”

此条 明确 了任何 自 由 人若

未经与他同级的贵族作出符合法律 的裁判 ， 或被国家法庭作出裁判 ， 都不得

被没收财产 。 也就是说 ， 在当 时的英 国 ， 个人财产已 经有 了必要 的法律认

可
， 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 ，

“

自 由人
”

私人的财产不得被随意侵害 。 为

了进
一

步保障私人财产权 ， 《大宪章》 还在第 ９ 条 、 第 ２６ 条 、 第 ２７ 条中 明

确 了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 。 由此可见 ， 符合专利制度建立所需要的发展市场

经济的产权基础 ： 私人财产权制度在 《大宪章》 中被明确确立下来 。

第二 ， 保障 自 由和平等 。 首先 ， 《大宪章 》 确定 了城市和市民 的 自 由 。

《大宪章》 第 １
３ 条规定 ：

“

伦敦城 ，
无论水上或陆上 ， 俱应享有其旧有之 自

由与 自 由 习惯 。 其他城市 、 州 、 市镇 、 港 口
， 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

自 由与 自 由 习惯之权 。 保证给予伦敦及其他城市 以 自 由 。

”

另外 ， 第 ２３ 条 、

第 ４ １ 条 、 第 ４２ 条赋予了城市和市民的 自 由 ， 极大地促进 了以 伦敦为代 表的

城市的商业交流和经济发展 。 其次 ， 《大宪章 》 保证了市 民之 间的平等 。 第

６０ 条规定 ：

“

余等在上述敖令中所公布之
一

切习惯与 自 由 ， 就属于余等之范

① 参见前 引
，
熊德平文 。

② 龚 敏 ： 《 大 宪 章 与 英 国 初 始 商 业 社 会 》 ，
载 《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 科 学 版 ）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３ 期
，
第 １８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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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宪章 》 与 英 国 专利制度的起源

围而言 ， 应为全国臣 民 ，
无论僧俗 ，

一

律遵守 ； 就属于诸男 爵 （

一

切贵族 ）

之范围而言 ， 应为彼等之附庸共同遵守 。

”

除了本国公民的平等 ， 《大宪章 》

还规定 了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权利 。 第 １ ０ 条 、 第 １ １ 条等都对犹太人的财产

保 障 、 平等的免税权等进行了规定 。 所以
， 符合专利制度建立所需要 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市场保障 ： 自 由 、 公平 的市场竞争环境 ， 在 《 大宪章 》 中获得

了很好的保证 。

第三 ， 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 《大宪章 》 第 ３５ 条规定 ：

“

全国应有统
一之

度 、 量 、 衡 。 酒类 ， 烈性麦酒与谷物之量器 ， 以伦敦夸尔为标准 ； 染色布 、

土布 、 锁子 甲布之宽度应 以织边下之两码 为标准
；
其他衡器亦如量器之规

定 。

”

在中 国历史上 ，

“

商鞅变法
”

的
一

个重要成就就是统
一度量衡 ， 这一

举措改变 了战 国以来度量衡的混乱局面 ， 有利于各地方之间 的交流 ， 方便 了

各地物品的相互流通 ，
便利了经济交往和发展 ， 促进了封建经济 的发展 ， 更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
巩 固其统治 ， 促成 了秦 国的强大和

一

统天下 。 可见 ，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 ， 统
一

度量衡是非常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 的手段 。 所

以
， 《 大宪章 》 统

一

度量衡 的规定无疑促进了英国的商业流通 ，
促进 了英 国

市场经济的发展 ， 为专利制度的建立打下 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

《 大宪章》 认同下的商业社会不断发展 ， 形成了 资产阶级和新 贵族 ， 以

及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 ， 商业的繁荣带来 的城镇化开始脱离农业独立发展 ，

特许 自 治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取代了庄园成为文明与经济的火种 ， 创造出
一

种

可以引 发农民的市场兴趣 、 把他们 的富余产品 出售到市场从而为 自 己增加收

人的新机制 。
① 这一切都为英国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以及现代意义专利制

度的形成奠定了充分的经济基础 。 在此期间 ，
王室和议会

一起制定各种激励

经济贸易发展的政策 ， 贵族并不觉得经商是种耻辱而是更积极地投身到商业

贸易 中 。 在有关专利制度 起源的早期文献 中 ，
人们经常使用 的概念为 ｍｏ

？

ｎｏｐｏｌ
ｙ ，意为

“

垄断
”“

独 占
”

或
“

专利
”

。
？从字面理解 ，

“

特许权
”

就是
“

特权
”

，
当时可被称为

“

专利
”

的
“

特权
”

包括特许权 （ ｃｈａｒｔｅｒｓ ） 、 代理

权 （ ｃ ｏｍｍｉｓｓ ｉ ｏｎｓ
） 、 政府公职 （

ｏｆｆｉｃ ｅｓ
） 、 贵族头衔 （ ｔ

ｉ
ｔ ｌｅｓｏｆｎｏｂｉ ｌ ｉ

ｔ
ｙ ） 、 市场

① 参见 ： ［ 美 ］
诺斯

，
托 马 斯

：
《 西方 世 界 的 兴 起 》 ， 厉 以 平 ，

蔡 磊 译 ，
华夏 出 版

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② 王桂玲 ： 《 专 利 制 度 的 起 源 及 专 利 文 献 的 产 生 初探 》 ，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

ｈ ｔ
－

ｔ
ｐ ：／／ｗｗｗ ．ｐｅｔ ．ｇ

ｏｖ ．ｃｎ／ ａｒｔｉｃ
ｌ
ｅ／ ｓ ａｎｗｅｎ／３ １

．ｈ ｔｍ
ｌ

，
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２０ 日 访 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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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 ｔｉｉ

垄断权 （ ｍｏｎｏｐｏ ｌ
ｉｅ ｓ ） 、 探索新大陆 的皇家许可等 。

？ 英 国 １ ６２４ 年 《专利

法》 ， 是以 中世纪特许制 度的产生为其源头的 。
② 英国 ， 《大宪章 》 在 民众

心中种下 了
“

平等
”“

自 由
”

的思想种子 ， 这些思想与 自治市的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一起得到了交相辉映的发展。 即便英王授予城市 自 治特许状的这一做

法是基于当时英国的特殊历史政治状况不得已而为之 ，
但却为英 国资产阶级

的壮大和民众反对英王封建统治 的斗争埋下 了隐患 ， 这就必然为新兴资本主

义的发展而急需的专利制度 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经济基础 。

如果没有广大群众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急切追求 ， 没有市场垄断的 巨额利

润和其带来的不公平竞争 ，
没有人们对 自 由 贸易 的强烈渴望 ， 就不会有反垄

断思想的产生 ，
也不会出 现为了鼓励发明创造而人为创设合法垄断的 《垄

断法案 》 的诞生 。 因为 ， 市场 的发展和技术的提升 ， 使先进 的科学技术在

社会生产中 的作用 日益重要 ， 在垄断被不断打压 ， 平等 、 自 由 的竞争受到鼓

励的英国 ， 新技术则成为
一种最有效的竞争手段 。

一方面 ， 新技术的拥有者

要求以法律手段保护 自 己的新技术 ； 另
一方面

， 社会又需要新技术的拥有者

尽快向社会公开其新技术 ，
避免重复研究开发 ， 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

使新

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 ， 促 进社会经济发展 。 因此
，
要迅速赶超大

陆 ， 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 ， 就必须提升本 国 的技术水平 。 《大宪章 》 引 导的

宪政思想属 于
一

种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构想 ，
即国家作为人民 的受托人 ，

必须

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发展的 和谐的关系 。 这
一思想在专利法律制度的建构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 ， 于是 ， 以公开技术为代价而保障新技术 、 新工艺的发明者

和引进者在
一段时期垄断经济利益 的

“

特许
”

制 度在 中世纪 的英 国 ， 在特

定的政治 、 经济 、 历史环境下逐步萌芽 、 发展 ， 促进了专利制度的诞生 。

二 、 《大宪章》 与英国专利制度起源 的政治基础

英 国是
一

个比较狭小 的岛国 ，
虽然土地肥沃 ， 但由 于土地面积的限制物

① 美 国 专利 局 协会 ： 《美 国专利 局 历 史 概况 》 ，
载 《 专 利 局协会 杂 志 》 １ ９３ ６ 年 版 ，

第 １ ９ 页 。

② 魏建 国 ： 《 论英 国 １ ６２４ 年 〈 专 利 法 〉 的 产 生 及其 意 义 》 ，
载 《 青 海师 范 大学 学

报 （ 哲 学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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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 》 与英 国 专利制度的起源

产有限 ， 人 口有限 。 诺曼征服之后的君主为 了巩固统治① ， 被迫和贵族代表

共同组成
“

贤人会议
”

， 其成员参与国家 内外的重大决策 ，
有权废黜或拥立

国王 。
？ 后来

， 为了对抗
“

贤人会议
”

，
国王依靠教会的力量通过

“

君权神

授
”

增强王权。 威廉
一

世组织僧俗两届的大封建主和国王 的直接附庸 召开
“

大会议
”

。 之后
，
又在

“

大会议
”

下建构 了
一

个
“

小会议
”

。

“

小会议
”

是
“

大会议
”

的核心机构 ， 由 王室事务总管 、 保安长官等高级宫廷大 臣组成 ，

并且集立法 、 行政 、 司法于
一

身 ，
也称

“

御前会议
”

。 最后 ，

“

大会议
”

逐

步 向全国性会议发展 ，

“

小会议
”

则逐步演变为英国枢密院和英 国 内 阁 。
③

十二三世纪
“

御前会议
”

控制 了征 税权 ，
王 室不能够随意增加税负额度和

种类？ ，
这就使英国的王室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只能从鼓励贸易和技术的改

进等方面入手 。 因为只有技术进步了 ， 在同样 的土地上
， 同样多的劳动力才

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
从而提高经济收入的总量 。 英国王室善于让步 ，

他们

为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增加王室财产主动发展贸 易甚至对技术革新进行

倡导 。

当时 ， 英国 的封建行会势力强大 ， 他们为了保障 自身的经济利益 ， 拒绝

引 进和发展外来新技术和新行业 。 为 了赶超大陆国家 ， 更好更快地引进大陆

国家的产品和技术 ，
国王只能向外国技工授予在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单独经营

或制造的特权 ， 使他们免受行会章程的限制 。 同时 ， 税收权受到严格控制的

国王也可以借此 向这些持有特权的外 国技工收取一定量的金钱作为特权的交

换 ， 用来缓解当时英国王室的财政紧张状况。 当时的专利特权大多授予英国

急需发展的从事纺织 、 制盐和玻璃制造的外国技工 ，
英王要求这些被授予了

特权的人在英国境内培训技术工人 ，
以便这些新技术 、 新行业能在英国可持

① 诺 曼 征服使得英 国 王 室 血统被 隔 断 ， 英 国 和 法 国 之 间 的 封建 统 治 出 现 了 许 多 关

联性
，
安 茹 王朝 亨 利 二世 拥 有 诸 多 头 衔

， 除英 国本 土外 ， 在 法 国 的 安 茹 、 诺 曼 底 、 布 列

塔尼 等地拥 有 大 量领土
，
也带 来 了 王 室 统 治 的 信仰危机 。

② 钱乘 旦
，
陈 晓律 ： 《 英 国文 化模 式 溯 源 》 ，

上 海社会科 学 院 出 版社
，
四 川 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７ 页 。

③ 同 上注 。

④ 参见 ：
Ｊｏｓｅ

ｐ
ｈＷｒｏｎｋ ａ

，＂ｕｍａｒｅ历尽如Ｓｏｃ ｉａ ＺＰｏＺｉｃｙ
ｉｎ２ １对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Ｕｎ ｉ ｖｅ ｒ
－

ｓｉ ｔ

ｙＰｒｅ ｓｓｏ 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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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Ｈ 

＂

ｉｆ

续地发展 。
① 不过 ， 这时的专利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 授予专利 的权力完全

掌握在国王手中 ， 国王的喜好成为了获得专利权的重大依据 。 于是 ， 很多专

利都被授予 了封建贵族 、
王室的宠臣 ，

而迫切需要王室授予经济上垄断权的

新兴资产阶级往往难以获得 国王的专利授予。 那些被授予专利 的封建贵族 、

宠臣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市场经济 、 自 由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 ， 严重阻碍了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在王室特权泛滥引发广大市民 的强烈不满之时 ， 能够

与国王抗衡的 、 由
“

贤人会议
”

和
“

御前会议
”

发展而来的
“

议会
”

就成

为现代专利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 。 １ ６２３ 年 ，

ＥｄｗａｒｄＣｏｋｅ 与著名专家 Ｗ？

ＮＯＹ 和 Ｓ． Ｃｒｅｗｅ 共同起草了法令 《关于垄断 、 刑法之特许以及 由此产生之

没收的法律》 （
ＡｃｔＣｏｒａｃｅｍ ｉ叹

Ｍｏｎｏｐ
ｏＺ ｉｅｓａｍ／ｗｉ ｔＡＰｅｎａＺＬａｍ ｓ

《垄断法案 》 就是 国王与议会权利斗争相互妥协的

产物 。

第一 ，
限制 国王经济大权 。 《大宪章》 限制 国 王征税权 ： 第 １ ２ 条规定 ：

“

除下 列三项税金 外 ， 设无全国公意许可 ， 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 贡金

……

”

第 １ ４ 条规定 ：

“

凡在上述征收范围之外 ， 余等如欲征收贡金与免役

税 ， 应用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 、
住持 、 伯 爵与男 爵 ， 指明时间与地

点召集会议 ， 以期获得全国公意……
”

第 ２５ 条规定 ：

“
一

切州郡 ，
百人村 ，

小镇市 ， 小区
一余等 自 己之汤沐邑在外

——

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 ， 不得

有任何增加 。

”

可见
，
国王在现有 的税收政策上具有有 限的征税权 ， 但是如

果 国王需要征收其他款项 的税收 ， 就必须召集
“

各大主教 、 住持 、 伯 爵 与

男 爵
”

等僧俗贵族进行会议讨论决定 。

第二 ，
限制 国王司法大权 。 第 ５２ 条规定 ：

“

任何人凡未经其 同级贵族

之合法裁决而被余等夺去其土地 ， 城堡 ， 自 由或合法权利者 ， 余等应立即归

还之 。 倘有关于此项事件之任何争执发生 ， 应依后列负责保障和平之男 爵二

十五人之意见裁决之。

”

第 ５５ 条规定 ：

“

凡余等所科之
一

切不正 当与不合法

之罚金与处罚 ， 须一概免除或纠正之 ， 或依照后列保障和平之男 爵二十五人

之意见 ， 或大多数男 爵连同前述之坎特伯里大主教斯提芬 ，
及其所愿与共同

商讨此事件者之意见处理之……
”

① １ ３２４ 年 爱德华二世对 一 些 日 尔 曼矿工授 予 专利 保 护 时
，
就 要 求他们 传授技 术 给

本 地技工
，
并且 要求 他们 在 英格兰建 立 新工 业 基地 。 参 见 ： Ｒ ￣ａｍｏｎＡ ．Ｋｌ

ｉ ｔｚｋｅ
，／ｆｏｔｏｒｉｃａ Ｚ

Ｂａ ｃｋｇｒｏｕ ｎｄｏｆ 

ｔｈｅＥｎｇｌ ｉｓｈＰａｔ ｅｎ ｔＬａｗ（ １９ ５９ ）
４ １ Ｊ ．Ｐａｔ

．Ｏｆｆ ．Ｓａｃ
＊

ｙ
６ １５

， ａ
ｔ ６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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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宪章 》 与英 国 专利制度的起源

第三 ， 初步勾勒议会雏型 。 《大宪章》 最著名 的第 ６ １ 条 ， 即所谓
“

安

全法
”

规定 ：

“

余等之所以作前述诸让步 ， 在欲归荣 于上帝致国家于富强 ，

但尤在泯除余等与诸男 爵间之意见 ， 使彼等永享太平之福 ，
因此

， 余等愿再

以下列保证赐予之诸男 爵得任意从国中推选男 爵二十五人 ，
此二十五人应尽

力遵守 ， 维护 ， 同时亦使其余人等共同遵守余等所颁赐彼等 ， 并以本宪章所

赐予之和平与特权……
”

根据该条款 ， 由 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

随时召开会议 ， 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 ；
并且可以使用武力 ， 占据国王的

城堡和财产 。 这种权力是 出 自 中古时期 的一种法律程序 ， 但加之于国王却是

史无前例 。 这项规定为后来 １ ２４４ 年组成
“

自 由 维护者
”

特别委员 会和 １ ２５８

年 《 牛津条例 》 建立的参与国 家政府管理 的
“

１ ５ 人委员会
”

， 直至后来英

国议会的正式诞生奠定 了基础 。

《大宪章》 规定 由 贵族推举 ２５ 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 会 ，
以监督国 王信

守诺言 ，
这一规定

“

将判断某种情况下法律是否遭到破坏的权力
”

？ 授予了

一个独立于国王之外的委员 会 ， 开启英国议会制度的大门 ， 推动 了英国议会

下议院的诞生 ， 确 立了
“

王在议会
”

之传统 ，
后来 多次被统治者援 引 ，

也

多次为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共同倡导 。 为 了使 自 己具有更加合法的统治

地位 ， 亨利 ？ 都铎召集议会 ，
以 自 己是

“

民族的代表
”

自居 ， 从而获得广

大民众的支持 。 当时的人们都意识到 ，
没有秩序的社会 ，

没有任何财富和人

身是安全的 ，
所以在亨利 ？ 都铎答应 了人们所提 出 的

“

保护正常 的商业扩

张
” “

消除内乱
”

等要求之后
， 成为了真正的君主 。

② 国王从中等阶级中擢

升新贵族 ， 新贵族们虽然拥有崇高的荣誉和地位 ，
却没有了 独立的领地治理

权 ， 也就失去 了与国王抗衡的力量源泉 ， 这就决定了英国的领主不能像德国

的领主一样完全取缔王权的统治 。 英国的国 王从都铎王朝建立 以来都很注重

操纵议会 ， 使其统治以 民意为合法依据 ， 亨利八世为 了与王后凯瑟琳离婚 ，

与不允许离婚的教皇发生争执 ， 于是他拋弃教皇的 支持而向 议会请求 合法

性 ， 认为
“

天 国
”

的权力是靠不住的 ，
民族的意志才是权力的基础 。

③ 所以

在英 国 ， 由贵族组成 ，
后来纳人 了大量中等阶级有产者的议会虽然具有

一定

①Ｇ ．Ｂ ．ｄＡａｍｓ
，７７ ｉｅ０ ／ ＩＣｏ／ｗ汾ｕ ｉ

ｉ
ｃｗ

，Ｙａ ｌ 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Ｐｒｅｓｓ

，

１ ９ １２ ，

Ｐ １ ７ ８ ．

② 钱 乘 旦 ， 陈 晓律 ： 《英 国 文 化模 式溯 源 》
，
上 海 社会科学 院 出 版社 ， 四 川 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１５ 页 。

③ 同 上 注 ：
第 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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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ｉ ｔＨｉｆ
Ｖｄ

对抗王权的传统意识和力量 ， 但却
一

直扮演着
“

王权的保护伞
”

和
“

王权

的对抗者
”

的双重角 色 。

１ ６２４ 年英国 颁布实施的 《垄断法案 》 被认 为是英 国专利法 的基础① ，

成为世界现代意义专利制度建立的开端？ ，
可是很少有人问 ， 为什么作为普

通法系的发源地 ， 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 的英国会在 １７ 世纪的时候制定

一部成文的法规 ， 专 门用来规范专利 权的授予 和保护 ？ 若需要解答这个疑

问 ， 并了解专利制度最初的实质 ， 就应该从英国 中世纪法治发展以及政治传

统方面的特色进行分析 。 《垄断法案 》 宣告所有垄断 、 特许和授权
一

律无

效 ， 却将发明垄断作为
“
一

切垄断非 法
”

的例外予 以规定 ， 其实只是间接

促进了现代专利制度的发展 。 这部法案的制定的初衷 ， 并不是为 了通过保护

创新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 更不是 为了通过保障发明人的权利来激励技术革

新 ，
而是为了 限制封建国王随意授予垄断

“

特权
”

的权力 ， 是英 国 的 贵族 、

平民 阶层与不断扩张的封建王权的长期斗争所作 出的有限性妥协 ， 也是英国
“

王在议会
”

政治斗争中 的又一个阶段性胜利 。

三、 《大宪章》 与英国专利制度起源的法治传统

英国宪政包含两大精义 ，
即法律主治和议会主权。

？ 法治与政治协商是

构成现代宪政文明 的两大主体构架 ， 宪政既是法治政治 ， 又是协商政治 。 其

实早在亨利一世的 《加 冕宪章 》 中 ， 就表 明 了 英 国 国王 遵守法律 的愿望 ，

亨利
一

世时期开启 了王室法庭专业化进程 ， 制定 了巡回法庭制度 ，
建立了强

大有力的 司法体制和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 。 英国 的诸位国王不具有完整的

王室血统 ， 需要依靠教会的力量来
“

君权神授
”

， 同时 ，
基督教 义认为

“

上

帝面前人人平等
”

， 不论是平民还是 国王在上帝面前都会受到审判 。 英国 的

君主
一

般都非常清楚 ， 他们 既要绝对 的权威 ， 又要尊重 臣 民 的
“

自 由
”

，

①Ｓ ｉｒＷ ｉ
ｌｌｉ ａｍＳｅａｒｌ

ｅＨｏｌｄｓｗｏｒｔ ｈ
，

ｙ４Ｌａｗ；
，
ｖｏ ｌ

．４ （ Ｌｏ ｎｄｏｎ ：Ｍ ｅｔｈｕｅｎ
，

１９ ３７ ）ａｔ ３４９
－

５３ ．

②ＥｄｗａｒｄＷ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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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宪章 》 与 英 国 专利 制度的起源

１ ２ １ ５ 年 《大宪章》 就是典型代表 ， 所 以 ， 英 国的王权是受到
一

定社会力量 ，

尤其是法律的限制的 ，
这与其他封建 国家

“

王命即 是法律
”

的传统存在巨

大的区别 。 １ ６２４ 年的 《垄断法案 》 也是在完全不尊重英国历史发展传统的

詹姆斯提 出
“

君权神授
”

，
要求绝对王权后 ， 议会与之进行斗争 ， 最后将王

权的界限纳入法治的框架之内 的结果 。

在封建统治 占主导的世界 ， 许多国家的封建君主出于各种原因赐予贵族

大臣或普通民众各种特权 ， 除 了现代意义上 的
“

专利
”

，
还包括了

“

令状
”

和其他
“

特许状
”

。 令状制是英国 司法体制的重要制度 ， 当 时如果需要在王

室法庭开始诉讼就必须要手执国王签发的令状 。 经过王室法庭与地方 、 宗教

法庭 司法管辖权的长期竞争 ， 采取了更加科学的审判方式和证据制度的王室

法庭 的权力范围逐渐得到扩张 ， 逐步在英国 形成 了普通法的传统 。
？ 该传统

就是 ： 在普通法院 ，
没有令状就代表没有诉权 ，

无法获得救济 。 早期令状

（
ｗｒ ｉ ｔ

） 在英国 是指国王为 了方便处理 日 常事务而使用 的
一

种文 书工具 ， 在

１ ２ 世纪初 以前 ， 令状都体现了统治者的权威 ， 是以
一

种命令的 口 吻 出现的 ，

如
“

你必须将某物返还给某某
”

。 渐渐地 ，
人们发现只要能够拿到令状就能

获得权利或者救济 ， 于是大家纷纷找国王 申请令状 ，
而国王发现其实他颁发

令状的时候往往听信申请人的
一面之词

，
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 就此以命令的

口吻发 出令状来确定权利 ， 这可能会存在疏漏或者错误 ，
于是 出现了指令令

状 ， 如 ：

“

指令被告 向原告为某种作为或不作为 ； 若被告不服 ， 则前往王室

法官处陈述不执行令状的理由 。

”

显然这样 的令状文本包括两个部分 ，

一个

是行政性质的 ，
另
一

个就属于 司法性质的了 。 从亨利二世起 ， 令状不直接命

令相对人怎么做 ，
而是直接要求他们到王室法官那里去解决争讼 ， 那么对双

方权利义务分配的权力就 由国王转移给了法官 ， 但令状依然需要 由 国王通过

自 己的文秘署签发 ，
因 此

，
可 以说令状早期是 国王授予的

“

特殊的权利
”

，

后来又发展成可以在王室法院提起诉讼的
“

特权
”

。
② 在专利的 申请过程中 ，

令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专利 的 申请人将带着通过司法官们讨论的针对专利

的提案交国王的掌玺大臣处 ， 掌玺大臣负责 以国王的名义向大法官签发印章

① 参 见 ：
［ 英 ］ 约 翰 ？ 哈 德森 ： 《英 国 普 通法 的 形 成 》 ，

刘 四 新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１ ４

－

３４ 页 。 霍姆斯大 法 官 认 为
“

法律 的 生命 从来 不 是逻 辑 ，
它
一

直 是经

验
”

。 所 以 ， 专利 制 度也是从 经 验 中创 设 出 来 的 ， 源 自 王 室颁发 特许证 的 传统 。

② ［
比

］
卡 内 冈

： 《英 国 普通法 的诞 生 》 ，
李 红海译

， 中 国 政法 大 学 出版 社 ２００３ 年

版
，
第 ３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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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相 涔 竑 付评於

“

令状
”

；
专利人将掌玺大 臣签发的

“

令状
”

交给大法官 ， 等待大法官根据
“

令状
”

的要求在羊皮纸上正式誊写专利并用 国玺封印 。 只有通过
“

令状
”

的授权 ，
大法官才能将正式的专利证书交给 申请人 ， 以示他已经获得了专利

权 。 可见
， 在英国专利制度与令状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一个整体 ， 由 于令状制

度构成英 国普通法的基础？ ， 专利制度与英国 的法律体制相辅相成 ， 专利制

度是宪政文明尤其是法治文明发展的产物 ，
所 以

， 《大宪章》 重申 的普通法

的传统为英国专利制度 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

第一 ，
明确普通法传统的 司法管辖权。

《大宪章 》 第 １ ７ 条规定 ：

“
一般诉讼应在一定地方审理 ， 无需追随国王

法庭请求处理 。

”

第 １ ８ 条 ：

“

凡关于强 占土地 ， 收 回遗产及最后控诉等案

件 ， 应不在该案件所发生之州以外之地 区审理。 其方法如下 ： 由余等 自 己 ，

或余等不在国 内时 ， 由余等之大法官 ， 指定法官二人 ， 每年四 次分赴各州

郡 ， 会同该州郡所推选之武士四人 ， 在指定之 日 期 ， 于该州郡法庭所在地审

理之 。

”

第 １ ９ 条 ：

“

州郡法庭开庭之 日 ， 如上述案件未能审理 ， 则应就当 日

出 庭之武士与 自 由 锢农 中酌 留适 当人数 ， 停能按照事件性质之轻重作出合宜

裁决 。

”

第 ２ １ 条 ：

“

伯 爵与男 爵 ， 非经其 同级贵族陪审 ， 并按照罪行程度处

罚外不得科以罚金 。

”

第 ２２ 条 ：

“

教士犯罪时 ， 仅能按照处罚上述诸人之方

法 ， 就其在俗 之 财 产科 以 罚 金 ； 得按 照其教 士采地之 收益 为 标准科处

罚金 。

”

第二 ， 确立维护居民传统权益之程序法规范 。

《大宪章 》 第 ２０ 条 ：

“

自 由人犯轻罪者 ， 应按犯罪之程度科以罚金 ；
重

罪者应按其犯罪之大小没收其土地 ， 与居室 以外之财产于商人适用 同样规

定 ， 但不得没收其货物 。 凡余等所辖之农奴犯罪时 ， 亦应同样科以罚 金 ， 但

不得没收其农具 。 上述罚 金 ， 须凭邻居正直之 ：
人宣誓证明 ， 始得科罚 。

”

第 ３９ 条 ：

“

任何 自 由人 ， 如 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 ， 或经 国法判 ， 皆

不得被逮捕 ，
监禁 ，

没收财产 ， 剥夺法律保护权 ， 流放 ， 或加 以任何其他损

害 。

”

第 ５７ 条 ：

“

至关于威尔斯人在余等之父亨利 ， 或余等之兄理查时代未

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判决而被夺去之物 ，
现在余等手中 ， 或虽不在余等手中

而应由余等负责者 ， 余等将按照参加 十字军者可展缓债务之
一

般规定处理 。

①Ｊｏｈ ｎＨａｍ ｉｌ ｔｏｎＢａｋ ｅｒ

：Ａｎｉｎｔ 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ｅｇａｌｈ ｉｓ ｔｏｒｙ，Ｉ ＾ｏｎｄ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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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 》 与 英 国 专 利 制度的起源

但当余等参谒圣地归来后 ， 或因故中止余等之东征时 ， 余等应即予以公平处

理 。 惟在余等誓师东征前正在进行诉讼 ， 或由余等之教令正在审理中者 ，
不

在此限 。

”

第 ４０ 条 ：

“

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 ， 拒绝 ， 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

与公正裁判 。

”

第 ４４ 条 ：

“
……不得以普通传票召唤森林区以外之居民赴森

林区法庭审讯。 但为森林区案件之被告人 ， 或为森林区案件被告之保人者 ，

不在此限 。

”

第 ５９ 条则指 出
：

“

关于苏格兰王亚历 山大 ， 余等将归还其姊

妹 ， 质物 ， 自 由与合法权利 ，

一

如余等对英格兰诸男 爵之所为 ， 但属于其父

威廉王敬令中所载 ，
而为余等所保有者 ， 不在此限 。 此一切 当依照在英国宫

延中之苏格兰 贵族之意见处理 。

”

这些条款都规定 ，
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或

者决断集团 的裁决 ， 居民的正当权益不应该被剥夺 ， 若之前已被剥夺的 ， 须

返还 。 第 ３６ 条 ：

“

自 此以后发给检验状 （ 验尸或验伤 ） 时不得索取或给予

任何陋规 ，
请求发给时 ， 亦不得拒绝 。

”

第 ４５ 条 ：

“

除熟习本 国法律而又志

愿遵守者外 ，
余等将不任命任何人为法官 ，

巡察吏 ， 执行吏或管家吏 。

”

第三 ， 明确普通法司法主体决策权限和程序 ， 提 出 回避制度 。

《大宪章 》 第 ２４ 条 ：

“

余等之执行吏 ， 巡察吏 ， 检验吏与管家等 ， 均不

得受理向余等提 出之诉讼 。

”

第 ５５ 条指 出 ：

“

凡余等所科之
一

切不正当与不

合法之罚金与处罚 ， 须
一

概免除或纠正之 ，
或依照后列保障和平之男 爵二十

五人之意见
，
或大多数男 爵连同前述之坎特伯里大主教斯提芬 ，

及其所愿与

共同商讨此事件者之意见处理之。 遇大主教不能出席时
，
事件应照常进行 。

但如上述二十五个男 爵中有一个或数人与 同一事件有关 （

“

《大宪章 》 重订

译本
”

作
“

为同一事件之原告
”

） ， 则虚于处理此一事件时回避 ， 而代之 以

其余男 爵中所进选之人 。

”

还有 ， 明确具体的法律适 用规则 ， 如第 ５６ 条指

出 ：

“

如余等 曾在英格兰或威尔斯 ， 未依其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判 ， 而夺去任

何威尔斯贵族之土地
， 自 由或其他物品 ， 应立即归还之。 遇有关于此类事件

之争执发生时 ，
应交 由

‘

边区
’

贵族处理 ， 凡属英格兰人之产业 ， 按照英

格兰法律办理
；
威尔斯人产业 ， 按照威尔斯法律办理

；
边区产业则依边区法

律办理 。 威尔斯人对余等及余等之人 民应同样行之 。

”

第四 ， 确立普通法实体法规范 ， 保障个人合法权利和 自 由 。

《大宪章》 第 ２８ 条规定 ：

“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 ， 除立即支付价款

外 ， 不得 自 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 ， 但依 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

款者不在此限 。

”

第 ２９ 条 ：

“

武士如愿亲 自 执行守卫勤务 ， 或 因正当理由 不

能亲 自执行 ， 而委托合适之人代为执行时 ， 巡察吏即不得向之强索财物 。 武

１ ２７



湘
、

：
１ 責舒 ＊

ｉ仑

士被率领或被派遣 出征时 ， 应在军役期内免除其守卫勤务 。

”

第 ３０ 条 ：

“

任

何执行吏或管家吏 ， 不得擅取 自 由人之车与马作为运输之用 ， 但依照该 自 由

人之意志为之者 ， 不在此限， 第 ３ １ 条 ：

“

无论余等或余等之管家吏俱不得

强取他人木材 ，
以供建筑城堡或其他私用 ， 但依木材所有人之意志为之者不

在此限 。

”

第 ３２ 条 ：

“

余等留用重罪既决犯之土地不得超过
一

年零
一

日
， 逾

期后即应交还该项土地之原有领主 。

”

第 ３４ 条 ：

“
……不得再行颁布强制转

移土地争执案件至国王法庭审讯之敖令 ，
以免 自 由人丧失其司法权 。

”

第 ３８

条 ：

“
… …凡不能提供忠实可靠之证人与证物 时 ， 管家吏不得单凭己意使任

何人经受神判法 （水火法 ） 。

”

第 ４ ３ 条 ：

“

领有归属 土地——诸如 自 窝林福

德 ， 诺定昂 ， 波罗 因 ？ 兰开斯式诸勋爵领有者 ， 或其他归属于余等之男 爵领

地——之附庸亡故时 ， 其继承人不另缴继承税 。 余等亦不得令其提供较男 爵

生前更多之役务 ，

一切应依该采地在男 爵手中时为标准 。

”

第 ４９ 条 ：

“

凡英

国 臣民为表示和 好和忠忱所交予余等之人质或其他担保 品 ， 概须立即 退

还 。

”

第 ５ ８ 条 ：

“

余等应立即归还刘埃霖之子及威尔斯人一切人质以及作为

和平担保之
一

切信物与契据 。

”

在英国 ，
调整普通争讼的法律

一

般都是不成文 的习惯 ， 或者遵循先例 ，

只有在涉及王权的时候 ， 英国才制定一系列的成文法 。 因为诺曼征服后亨利

一世以签署 《加冕宪章 》 的法律形式确定 国王拥有 的封建权利 ， 宪章明确

认可封建贵族的权利 ， 并且表明 了 国王要遵守法律的意 向 。
之后的其他英王

也效仿颁布各种
“

宪章
”

或律令列 出 国王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 《大宪章》

则更是载明保障人民的 自 由 ，
国王应遵守法律 ，

不得随意征税等 。 因此
，
在

英国的历史上 ， 贵族 ，
甚至平民力量都经常与国王进行抗争 。 亨利三世时的

《牛津条例 》 （
１ ２５８ 年 ） 暗示了具有

“

审查国务并考虑 国家的共同需要及 国

王的需要
”

职能 的
“

议会
”

的产生
，
之后

， 议会控制 了立法权 、 征税权 ，

在经济上成为制 约王权的重要力量 。 被称为
“

普通法的化身
”

的著名大法

官柯克对詹姆斯
一

世的斗争确立 了普通法高于王权的法治基础？ ， 使司法权

获得了独立。 由 此 ， 在英 国
，
王权 、 议会权 、 司法权成为了相互制衡的几股

①
［
爱 尔 兰 ］ Ｊ ．Ｍ ． 凯 利

： 《 西方 法律 思 想简 史 》 ，

王 笑红译 ，
法律 出 版社 ２ ００２ 年

版
，
第 ２２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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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宪章 》 与英 国 专利 制度的起源

力量 ， 这就导致了伊丽莎 白女王在专利问题上对议会的让步① ， 法官对女王

授予的特权宣告无效？等情况的出现 。 但由 于英 、 法两国王室之间历史上的

微妙关系 ， 并不是每个英国 的君主都熟知英国传统 ，
也不是每位君王都会像

伊丽莎 白那样懂得宽容和让步 。 １ ６０３ 年
，
原为苏格兰王的詹姆斯加冕为英

格兰王詹姆斯
一

世即位时虽然整顿了滥用特权的现象 ，
也提倡保护发明人 ，

加强法律观念 ， 但他拒绝英格兰 自 由 的传统 ，
要在统

一

的英格兰和苏格兰领

土范围 内建立无限王权 ， 认为 自 己 的意志就是法律 ， 执意与议会对抗 ， 最终

不得不导致王权在英 国的陨落 。 而这个时期正是 《垄断法案 》 诞生的年代 。

随着 自 由 经济理念的增强 ， 在议会 、 司法 、 商业团体和公众的压力下 ，

１ ６ １ ０ 年詹姆斯
一

世被迫宣布 ： 废除先前授予的所有专利的效力并在
“

奖励

书
”

（
Ｂｏ ｏｋｏｆＢｏｕｎｔ

ｙ ） 中陈述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

一

是垄断违反法律必须加

以废止 ，
二是不违反法律 、 不贻 害国 家 的发 明 创 造可 以授予垄断的专 利

权 。
③ 当时著名 的哲学家法 兰西斯 ？ 培根在 １ ６０ １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的 国会致词

中就提出 了保护新发明的发 明人及其代理人
一

定期 限内 的垄断权的观点 。
？

可是 ， 为偿还伊丽莎白 以来逐步累积的巨额宫廷债务 ， 得不到议会财政支持

的詹姆斯
一

世只能通过大肆颁发专利权的方法来填补王室 内部的财政亏空 。

在垄断权问题变得 日 益敏感之际 ，

１ ６ １ ５ 年
“

伊普斯维奇织布工人案
”

则 以

司法判例的方式宣告了人们对专利合法 、 有效性的认识 ，
提 出应对发 明和发

明人进行保护和补偿 ， 并对国王任意授予专利权的行为加 以限制 。
？ 人们对

① 伊丽莎 白 女 王 曾 主 动取 消 自 己授 予 的
一

半 的专利 以获得议会 的 支持 。 参 见 ： Ｃ ．

Ｈ ．Ｇｒｅｅｎｓ ｔｒｅｅ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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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７２

，ａ ｔ６ ．

② 被柯克 引 用 来 与 国王进 行抗争 的 １ ６０２ 年
“

Ｄａｒｃ
ｙ
ｖ ．Ａｌ

ｌｅｎ

”

垄 断 案 。 这 个案 件 以

享 有扑克牌专 利 权的 国 王 近 臣达 西败诉 为 结 局 ， 宣 告 了 王 室 特权 的有 限 性 ，
这 使 以 后 的

国 王 不 能 再对 一 些 重 要 的生 活 必 需 品 的 经 营 权授 予 特权 。 参 见 ： 吴 汉 东
，
胡 开 忠 ： 《 无

形财产 权制 度研 究 》 ， 法律 出版 社 ２ ００５ 年版 ， 第 ２９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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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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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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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培根说 ：

“

任何 人 以其 知 识或 者努 力
，
创 作任何

一

种 新 发 明
，

而 为 国 民 所 用 者 ，

为 报酬 耆老及其费 用 起 见 ， 吾人 甚愿 王 室 给 与特 权 ，
是 发 明 人 或 其代 理人 的 在 国 境 之

内
，
单独 制 造或使 用 若干 年 。

”

参见 ： Ｑｕｏ ｔ
ｅｄ ｉ ｎ Ｅｍｏｒ

ｙ Ｌ．Ｏ妨 加ｅ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

ｅｓ
（

１９５ ８ ）４０Ｊ ．Ｐａｔ ．Ｏｆ ｆ．Ｓｏ ｃ
＊

ｙ３ ６７ ，ａｔ３６ ８ ．

⑤Ｔｈ ｅ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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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ｉ ｃｈＣａｓ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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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６ １ ５ ）Ｇｏｄｂ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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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２
，
７ ８Ｅ．Ｒ ．１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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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３ ； ｉＨ

－

ｉｆｉ

ｙ

ｃ

专利的评判也开始延伸 到专利授权背后 的利益 、 政策 、 社会成本等公共政

策
， 认为只有有利于公众的

“

好的垄断
”

才合法有效 。
① 因此为 了避免更多

的民愤 民怨阻碍国家的发展 ，

１ ６２ １ 年开始议会便着手商议 出 台
一

部规范专

利的法律 ， 在 １ ６２４ 年 ５ 月 的议会上 ， 作为王权与议会及普通法院斗争 中 的

一种相互妥协 、 折中 ， 由 此 ，
通过了 《垄断法案 》 （

ｔ
ｈｅＳ ｔａ ｔｕｅｏｆＭｏｎｏｐｏ

？

ｌ ｉｅｓ
） 。法令废除了英 国 已经授予的所有垄断权 ，

规定了发明专利的 主体 、 客

体 、
取得专利的条件 、 专利的有效期限以及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条件 ， 也规定

专利不得违背法律 ，
不得有害于国家 ， 如抬升国内商品的价格 ， 有损商业贸

易 ， 或者导致麻烦 。

总之
，

１ ２ １ ５ 年封建贵族集团 的起义及随后制定 的 《大宪章 》 既是封建

贵族强制国王遵守封建成规的例证 ，
也是重要宪法起源的标志 。 《大宪章》

体现了王权有限 、
法律至上原则以及协商征税 、 基本人权保障和法治 等原

则 ， 它在英 国法制史中 占有重要地位 。 其中具有宪法性质 的制定法 ， 包括

《大宪章》 《牛津条例 》 《人身保护法案 》 《 权利法案 》 等重要文件 ， 它们构

成了英国宪法的基石 。 而制定法 中间的 国会立法 、 委托立法则都是专利制度

的直接法律渊源 。 关于专利制度的 国会立法主要有 以 １ ６２４ 年 《 垄断法案 》 、

１ ８５２ 年 《专利法修正案 》 等为代表的
一 系列 以 《专利法 》 命名 的法律制

度 ；
而相关的委托立法则有以 １ ９ ３６ 年 《专利权注册条例》 等为代表的行政

规章 。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以专利权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的诞生为全人类带

来了产权制度的革命 。 主要以王室和贵族拥有的土地作为最核心财产的时代

被打破 ，
具备经营能力或先进技术的个人 占有以资本或技术为社会重要财产

源泉的时代来临 了 。 正是 由于英 国在 自 身政治文明 的发展进程中孕育了宪政

的传统 ， 才在 １ ７ 世纪的 时候率先颁布了 限制王室授予垄断特权的 １ ６２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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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培根说
：

“

任何人 以其知 识或者 努力 ， 创 作任何
一 种新发 明

，

而

为 国 民所用 者
，
为 报 酬耆老及其 费用 起见 ， 吾人甚 愿 王 室 给 与 特权 ，

是发 明 人 或其代理

人 的 在 国 境之内 ，
单 独制 造或使用 若干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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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宪章 》 与 英 国 专利制度的起源

《垄断法案 》 ，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 制度诞生的标志？ ，

因此 ， 英国的专利制度是在 １ ２ １ ５ 年 《 大宪章》 确立下 的宪政文明的发展 中

产生的 。
？ 英国专利制度特有的价值就在于其是以英国 《大宪章》 为代表的

宪政与法治文明 的结晶 。 后来美国也仿效英 国 ， 通过引进专利制度作为促进

民主制度成熟和完善的政策性工具 ， 促进了美国经济 的飞速发展 。
③

① 国 内 外很 多 学者都 同 意 第
一

部 现代 意 义 的 《 专 利 法 》 是 产 生 于 英 国 的
， 参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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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 见 ： 苏姗 ． Ｋ ． 塞 尔 ： 《
私权 、

公 法 ： 知 识 产权 的 全 球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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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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